「2007年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歡迎報名
  經過認證 品牌保證   擔任華語師資最佳專業證照
駐休士頓辦事處文化組表示，為提升對外華語教學人員之教學能力,確立教學人員之專業地位，教育部特舉辦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教育部並正式公告「2007年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之簡章，歡迎凡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均得報考。（一）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者或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者，（二）於僑務委員會立案或備查之僑校從事對外華語教學,教學年資於報名截止日期前滿三年,且教學時數達200小時以上者，均可報名。

    凡居住駐休士頓辦事處文化組服務區美南八州(德州、科羅拉多、堪薩斯、密蘇里、奧克拉荷馬、阿肯色、路易斯安納、密西西比)有意報考人士，請於2007年5月22日前(郵戳為憑)將報名應繳書表,寄送駐休士頓辦事處文化組辦理報名。(郵寄地址: 11 Greenway Plaza, #2910 Houston, TX 77046，電話: 713-871-0851)

有關考試相關詳情，請逕至「教育部國際文教處」網址查詢。

(網址:http://www.edu.tw/EDU_WEB/Web/BICER/home.php)
